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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理程序」

第九點，並自即日生效。

說明：檢附「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理程序」

第九點修正規定（含修正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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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自治條例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理程序第

九點修正規定 

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將地方稅

自治條例報請備查時，應同時檢附總說明、逐條說明（條文

對照表）、與業者溝通紀錄、對相關產業衝擊影響及成本效益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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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自治條例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理程序第

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九、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

所，將地方稅自治條例

報請備查時，應同時檢

附總說明、逐條說明

（條文對照表）、與業

者溝通紀錄、對相關產

業衝擊影響及成本效

益評估報告。 

 

 

九、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

所，將地方稅自治條例

報請備查時，應同時檢

附總說明及逐條說明

（條文對照表）。 

 

配合立法院第九屆第三會

期第十五次會議准予備查

第九屆第三會期財政委員

會第十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通過附帶決議事項，為強化

審查機制，增列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制定地方稅自治條

例報請財政部備查時應檢

附之相關文件，提供地方稅

自治條例審查會參考，強化

適法性審查，降低對產業之

衝擊，並符成本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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